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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杨文、贾云鹏

　　近日，一些网友通过新华社客户端“全民
拍”栏目反映，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后园馨园
E 区 376 户业主的“住宅”变成了“酒店式公
寓”，导致业主孩子无法就读片区内的优质
学校。
  记者调查发现，对于爆料涉及的购房合
同不一致、房屋查询证明前后矛盾、开发商涉
嫌虚假宣传等关键信息，业主、开发商、管理
部门各执一词，让这起持续一年多的纠纷疑
点重重、扑朔迷离。
  有关部门表示，将进一步深入调查，逐户
核实处理。

  业主和开发商购房合同不一

致，谁在制造“阴阳合同”？

　　 2019 年 6 月，山东临沂兰山区后园馨
园 E 区的业主孙女士在为孩子上小学报名
时，按照要求提交相关材料，却被学校拒绝，
理由是：房子不是学区房，而是 40 年产权的
公寓。“买的时候，宣称是学区房、70 年产
权，怎么突然变成了公寓？”这个消息让部分
业主愤懑不已。
　　日前，记者走进后园馨园 E 区看到，居
民楼外观上没有任何不同，都是碧瓦朱檐，鳞
次栉比。据小区业主介绍，后园馨园 E 区共
有 1 号、2 号、3 号、5 号四栋楼，其中 1 号楼
为住宅楼，存有争议的是 2 号、3 号、5 号楼，
共涉及 376 户业主。
　　记者翻看业主和开发商各自提供的购房
合同发现，同一栋楼、同一单元、同一门牌、同
一面积，购房合同上其他表述一模一样，唯独
商品房的“规划用途”一栏不同。业主拿出的
购房合同上写着“住宅”，而开发商拿出的合
同上，规划用途里却写着“公寓”。
　　据悉，土地和房屋的性质取决于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临沂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自
然资源确权登记科科长王临生说：“2010 年，
后园馨园 E 区的项目规划用途为批发零售和
城镇住宅，通俗地来说就是有商用、有住宅。”
　　在原临沂市规划局 2013 年 11 月 25 日
审批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上，记者看到，
后园馨园 E 区 1 号楼为住宅楼，2 号、3 号、
5 号等楼为酒店式公寓商业楼。王临生说，根
据城乡规划法等规定，非因政府原因，不可以
更改其规划用途。
　　临沂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地产市场监
管科工作人员董鹏飞告诉记者，住建部门的
系统上能够查询到后园馨园 E 区项目的合
同。“无论是开发商，还是业主，他们的合同都
是由住建部门提供。”
　　记者在临沂市住建局的系统上看到， 2
号、 3 号、 5 号楼的购房合同上规划用途
为公寓。临沂市住建局表示，房屋用途在系
统中不可更改。“经调查核实，从办理商品
预售许可证时，这些楼的规划就是公寓。”

董鹏飞说。
　　部分业主还提供了房屋是“住宅”的更多
证据。如孙女士和其他业主通过银行调取的
贷款合同上，抵押物名称为“住宅”；水电价格
按照住宅来收；开发商的合同原件有被重新
装订的痕迹。
　　为何业主和开发商提供的购房合同不一
致？哪一份合同是真的？临沂市市场监管局
有关负责人表示，后园馨园 E 区开发商和
业主之间的合同纠纷责任不好认定，建议提
交仲裁委员会仲裁，或者通过法律途径进行
解决。

  官方查询结果前后矛盾，33

次全是工作人员“失误”？

　　公开资料显示，后园馨园 E 区四栋楼作
为整体进行预售，统一命名为 1 号楼。该小
区于 2015 年 6 月 5 日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
证，预售面积为 80526.37 平方米、预售套数
927 套，其中住宅面积 59303.46 平方米、住
宅套数 532 套。“住建部门颁发的预售许可
证就可以说明，我们的房子当初是作为住宅
进行预售的。”有业主表示。
　　临沂市住建局对此称，由于后园馨园 E
区项目在物理上是一个整体——— 即各栋楼的
二层以下裙房连在一起，因而只能作为一个
整体出具测绘报告。在办理预售许可证时，各
楼统一命名为 1 号楼。1 号楼对应 1 号楼的
1 到 3 单元，2 号楼对应 1 号楼的 4 、5 单
元，3 号楼对应 1 号楼的 6 单元，5 号楼对应
1 号楼的 7 单元。
　　但蹊跷的是，2016 年 9 月，有业主到当
地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房屋证明和不动产权
属登记信息时，显示房屋规划用途均为“住
宅”；而在 2019 年 6 月，该业主进行同样查
询操作时，房屋证明却显示为“公寓”。
　　消费者遇到矛盾困惑，到当地房管部门
查询商品房性质，这是惯常做法。然而，后园
馨园 E 区部分业主在不动产登记中心的查
询结果前后矛盾，让人颇感不解。
　　临沂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有关负责人解
释说，经调查，从 2016 年 5 月到 2019 年 8

月，后园馨园 E 区 1 号楼共进行了 361 次查
询操作，其中 33 次查询记录显示为“住宅”，
与系统登记的规划性质不一致。
　　“因该项目属于规划功能分区较复杂的
综合体项目，工作人员在电脑屏幕上查看房
屋信息时容易产生混淆。另外，房屋查询业务
量大，工作环境嘈杂，要求即来即办、即办即
结，查询证明需工作人员手工复制粘贴，且出
现错误的查询记录是由 19 名不同工作人员
在不同时间分别出具，初步认定为工作人员
操作失误造成。”该负责人说。
　　这个说法显然不能让业主满意。有当地市
民告诉记者，在 2018 年 6 月份之前，后园馨园
E 区买了“公寓房”的业主孩子也可以上学，但
2019 年之后就行不通了，“听说是因为教育资
源收紧，不接受住公寓房的孩子上学了。”

开发商是否涉嫌虚假宣传？

　　多位业主向记者提供的视频、录音、微信
聊天记录截图等显示，临沂市汇源企业总公
司的销售人员宣称，“不用担心，都走 1 号楼
的住宅手续，签合同都是 70 年。”
　　临沂市市场监管局调查人员收听了录音
后，认为由于播放时间短，单凭这些话语暂时
无法认定为虚假宣传。同时，调查人员还调取
了后园馨园 E 区 1 号楼 7 单元的营销资料，如
营销方案展板图、建设规划公示图等，公寓和
住宅位置标示明确清晰，查阅“后园馨园彼岸”
微信公众号内容，未发现有虚假宣传行为。
　　临沂市汇源企业总公司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业主提供声称为原销售人员的录音资
料，无法辨别真伪。
　　但业主并不买账，他们认为房地产开发
商涉嫌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业主们提供的
开发商宣传信息上写着：“后园馨园在售房源
1 号、2 号、3 号、5 号……工程已经封顶，孩
子上学成长无忧。”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
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
真实情况的权利。开发商在销售时应如实告
知商品房是“住宅”还是“公寓”，不得有任何
隐瞒或误导。

　　山东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孟凡麟
说，如果开发商在销售商品房的时候，对外
宣称是学区房，有意隐瞒事实真相、不如实
告知商品房的规划性质，则构成欺诈。根据
相关法律规定，业主可以主张解约，并要求
开发商赔偿损失。
　　部分“公寓房”业主表示，当时购房时，
自己买的价格要比 1 号楼 1、2、3 单元的
价格低一些。记者在住建部门系统显示的
交易价格中看到，相邻位置，公寓楼的价格
比住宅的价格平均每平方米低 600 至
1000 元不等。

有关部门将进一步调查

　　记者了解到，临沂市委市政府对后园
馨园“住宅”变“公寓”、孩子不能入学等问
题高度重视，责成临沂市集中处理房地产
领域突出问题领导小组组织有关部门，立
即开展调查处理工作，共同研究解决方案。
20 日，有关部门就业主关心的问题进行了
解释和回应。
　　例如，有业主质疑，自己所购买房屋面
积有 180 多平方米，明显超出了一般公寓
的建设面积。临沂市集中处理房地产领域
突出问题领导小组作出回应：对于公寓设
计标准，国家没有明确要求。对该项目公寓
户型、面积与住宅相似的问题，属于开发企
业正常开发建设经营行为。
　　对于 376 户公寓业主孩子面临的上
学问题，小组表示，作为义务教育划片招生
条件的房产，其权证性质须为住宅。招生方
案明确规定：“工业用房、商业用房（含公
寓）等非住宅不能作为入学房产。”
　　据了解，后园馨园 E 区的入学招生工作，
每年均由后园居委会告知公寓业主，将孩子
户籍迁入后园馨园，以户籍参与划片招生。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分别有 18 名、29
名、20 名适龄儿童少年升入片区内小学（临
沂北园路涑河小学）、初中（临沂十二中），两
所学校均为临沂城区的优质教育资源。
　　这一入学路径是根据后园馨园 E 区
所在的兰山区统一规定，实行划片招生，常
住人口子女以其父母一方的“居住证+社
保（或纳税申报）”积分入学，政府统筹学
位，家长自愿申报学校，相关学校根据积分
情况录取，保证区域内适龄学生应入尽入。
  相关工作人员称，兰山区严格规范义
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只要家长
不“择校”，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即不存在

“上学难”“无学上”的问题。
　　调查人员还发现部分业主提供的合同
与网签备案不一致，存在业主另行签署合
同以获取更高额度贷款以及低利息的嫌
疑。针对此类问题，需要对业主进一步深入
调查，逐户核实处理。
　　临沂市表示，将组织市信访、住建、自
然资源与规划、教育、市场监管等有关单位
和部门，就该项目涉及的法律法规、市民诉
求以及信访办理过程等有关问题解释清
楚，并继续开展有关情况调查处理。对涉及
的合同造假、“阴阳合同”等问题，将组织公
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做好调查处置工作，对
查询工作中出现失误的工作人员，将依据
调查结果进行处理。

“住宅”变“公寓”？学区房成“糟心房”！
业主、开发商、管理部门各执一词，到底谁在忽悠

融媒选粹

  22 日，新华社“全民拍”报道了贵州省千家卡
工业园区有企业处理危废一扔了之、一烧了之，相关
部门管理责权不明晰。贵州省生态环境厅 23 日晚表
示，已锁定违法企业并严查整改。
　 　 据 悉 ， 当 地 正 在 对 违 法 堆 放 的 垃 圾 进 行 清

理，危险废弃物已全部依法清理完毕，并进行
固体废物溯源排查。通过实地检查 50 余家企
业，初步锁定 7 家违法倾倒固体废物企业，并
已完成调查取证 5 家，下达查封决定书 1 家，
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4 家。贵州省生

态环境厅表示，将要求双龙航空港经济区管委
会、龙里县政府举一反三，分类梳理，针对排查
的问题逐一制定方案限时整改，完善相关工作机
制，确保不再发生类似问题。

（记者蒋成）

新冠疫苗的“前世今生”

  我是一支新冠疫苗，诞生于疫情肆虐的
危急时刻，承载着战胜病毒的殷殷希望，目
前正在被人类大规模接种。在疫苗生产车
间，从“孕育”到“出生”，我要经过培养、灭
活、纯化、配比、灌装、包装六大步骤。
  你接种过吗？
  想了解我的“前世今生”吗？

  扫 描 二 维
码，听一支疫苗
的自述

就地过年，是啥年味儿

  近期部分地区疫情散发，为了减少春节
期间大规模人员流动，全国已有至少 29 个
省区市先后提出了“就地过年”的倡议。
  那么，各地出台了哪些措施鼓励“就地
过年”？网友们怎么看？有哪些就地过年的
攻略？
  就地过年，为了更好地团圆。

  扫 描 二 维
码，品品别样的
年味儿

开“土”方子的大地医生

  当全国近六
分之一的土地出
现 不 同 程 度 的

“病症”，远方就
不 再 与 我 们
无关。
  “她已经伤
痕累累，我无法
袖手旁观。”土壤
改良专家姜义亮
走遍大江南北，
开“土”方子，为
大地治病。

  扫 描 二 维
码，欣赏本期《新
青年》

  扫描二维码，持续关
注“学区房”变“糟心房”

“全民拍”追踪

从“夷”到“彝”，一字跨千年

  为了修路，人们能把两吨的卡车“大卸八
块”，一块块“溜”铁索过江再组装起来。为了
盖房，挖掘机都搞不定的巨石，人们竟想出一
个很原始的办法，把石头“削”平了。群山阻
隔，这里的艰难超乎想象，人们为了好日子的
努力，也超乎你想象。从“夷”到“彝”，读音未
变，命运却天翻地覆。

  扫 描 二 维
码，欣赏本期《国
家相册》

  临沂兰山区后园馨园小区 E 区，左侧为 1 号楼 1 到 3 单元“住宅楼”，右侧为 5 号楼
“酒店式公寓楼”。                     本报记者贾云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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